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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6-005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中国神华”）拟发行 A股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集团”）

持有的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

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平

庄煤业”）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陕西神延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41%股权、山

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 49%股权、国家能源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

权、国家能源集团航运有限公司 100%股权、神华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100%股权、

国家能源集团港口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家能源集团西

部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于 A股募

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一）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

神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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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6年1月23日，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神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若干探矿权减值补偿安排的情况

为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2026年1月28日，国家能源集团就平庄煤业的间

接全资子公司尼勒克县瑞安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探矿权“尼勒克县吉仁台

有烟煤矿西部勘探”（“西部勘探探矿权”或“标的测试资产”）、平庄煤业所

属“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煤田黑岱沟井田煤炭勘探”探矿权（“黑岱沟探矿权”）

作出承诺如下：

1、关于西部勘探探矿权减值补偿的承诺

（1）减值补偿资产范围

减值补偿资产为西部勘探探矿权，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该资产账面价值

为 8,159.26万元，本次交易作价亦为 8,159.26万元。

（2）减值补偿承诺方

减值补偿的承诺方为国家能源集团。

（3）减值补偿期间

减值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 2026年、

2027年、2028年。

（4）减值补偿金额

减值补偿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末，国家能源集团同意中国神华对标的测试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资产减值测试

结果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标的测试资产期末减值额=标的测试资产交易对价–

补偿期间标的测试资产评估值，期末减值额为标的测试资产的期末合计减值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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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期末减值额需考虑持股比例，需扣除公司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利润分配

以及使用年限自然减少对标的测试资产的影响。

如国家能源集团所转让的标的测试资产存在期末减值额，国家能源集团将对

中国神华进行补偿。当年度应补偿金额＝当期期末减值额（考虑持股比例）–减

值补偿期间已补偿的金额。国家能源集团就标的测试资产应补偿金额累计不超过

国家能源集团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该标的测试资产交易对价。

（5）减值补偿方式

国家能源集团优先以中国神华在本次交易中向国家能源集团发行的股份进

行补偿，如股份不足则以现金补偿。

如使用股份补偿，国家能源集团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国家能源集团当年度

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中国神华如在承诺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或价格相应调整。

如以股份进行补偿，中国神华有权根据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方

案以1元对价回购注销国家能源集团应补偿股份。如股份回购注销未获得中国神

华董事会/股东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中国神华有权要求国家能源集团将应

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中国神华其他股东或采取其他补偿方式。

2、关于黑岱沟探矿权的承诺

截至2025年7月31日，黑岱沟探矿权资产账面价值为250,072.13万元，本次交

易作价亦为250,072.13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家能源集团承诺将积极协助中国神华推进黑岱沟探矿权

后续工作的开展，依法合规办理相关前期及审批手续，提供必要的资源协调与支

持，并承诺在2028年12月31日前完成黑岱沟探矿权的“探转采”工作，取得采矿

权证，完成开工手续办理，获得开工备案。

国家能源集团承诺同意中国神华在2028年度末，对黑岱沟探矿权（或采矿权）

（“黑岱沟矿权”）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以收益法评

估报告为基础的减值测试报告，资产减值测试结果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

减值额=本次交易中黑岱沟探矿权对应的交易对价–黑岱沟矿权收益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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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如存在减值额，国家能源集团对中国神华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减值额。

国家能源集团应补偿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黑岱沟探矿权交易对价。

国家能源集团优先以中国神华在本次交易中为取得平庄煤业100%股权向国

家能源集团发行的股份进行补偿，如上述股份不足则以现金补偿。

若2028年12月31日前，黑岱沟项目未能获得采矿权证及未能完成开工手续办

理，国家能源集团承诺将回购黑岱沟探矿权。

回购价格=本次交易中黑岱沟探矿权对应的交易对价+中国神华届时已投入

的开发资金+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对应利息。

3、公司董事意见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国家能源集团出具探矿权承诺函及其条

款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及其他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准、核

准或同意（如需）。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

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6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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